
关于落实延续实施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

的通知

吉人社联〔2021〕80 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人民政府：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财政部 中央军委国

防动员部关于延续实施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1〕29 号）要求，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落实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延续

实施工作通知如下。

一、继续实施普惠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参保企业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

标（6%），30 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 20%的，可

以申请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单位类型按现有划型结果确定。大型企业按不超过

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 60%

返还。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

位形式参保的个体经济组织等非机关事业单位一般按照中小微企业返还。各地

可采取后台数据比对方式，直接向符合条件的企业精准发放稳岗返还。

二、继续实施以工代训扩围政策

按照《关于实施企业稳岗扩岗专项支持计划的通知》（吉人社联〔2020〕

39 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离校两

年内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根据吸纳人数给予企

业职业培训补贴。对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导致停工停业的中小微企业组织职

工以工代训的，根据以工代训人数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各地可结合实际情

况，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住宿餐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行业的

各类企业纳入补贴范围（中省直企业在属地办理）。

三、继续实施困难人员培训生活费补贴政策

对脱贫人口、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两后生”中的农村学员

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参加培训的，在落实职业培训补贴的同时，给予生活费

（含交通费）补贴。补贴标准按照《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吉林省财政

厅关于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吉人社发

〔2020〕11 号）执行。

四、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

参保职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可按规定申请技能提

升补贴。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继续放宽至企业在职职工参加失业保险 1年



以上。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执行期

内不受取得证书 12 个月内申请的时限限制(证书颁发之日起至 12 个月申领期满

前缴费必须满 12 个月)。

五、继续实施就业见习补贴提前发放政策

支持企业扩大见习岗位规模，对见习期未满与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

的，给予见习单位剩余期限见习补贴。

六、继续实施失业保险保障扩围政策

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

的参保失业人员，发放失业补助金；对参保不满 1年的失业农民工，发放临时

生活补助。保障范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后新发生的参保失业人员（含 2020

年度符合领取失业补助金和临时生活补助条件未申领的参保失业人员及已申领

但未满六个月失业补助金和三个月临时生活补助的参保失业人员），失业补助

金每人最多可累计享受六个月，临时生活补助每人最多可累计享受三个月，不

核减缴费年限。待遇标准按《关于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的通知》（吉人社联

〔2020〕36 号）执行，申领期限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放失业补助

金、临时生活补助期间不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转出（转入）。

七、支持毕业生基层就业和升学入伍

稳定“三支一扶”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招募规模。适度扩大硕士研究生招

生和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规模。稳定大学生应征入伍规模和征集比例，突出各

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拓宽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入伍通道。有条

件的地区可出台“带岗征集”“带编入伍”的政策。

八、支持毕业生自强自立、就业创业

对自主创业的毕业生，精准提供创业培训、创业服务，按规定落实创业担

保贷款及贴息、创业补贴、场地支持等扶持政策。将支持和促进高校毕业生等

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延续实施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灵活就业

的高校毕业生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选择灵活的缴费方式，在省内规定的

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选择适当的缴费基数，选择按月、按季、按半年或

按年缴费。

九、政策实施期限

上述第一至七项政策受理期限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 2020 年度已受

理、享受期未满的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可继续按原政策享受至期满为止。

十、落实政策要求

各地要继续落实好各项长期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对就业困难人员、离校两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



贴；对重点群体自主创业或被用人单位吸纳就业的，按规定给予税收减免、创

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社会保险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创业补贴等。持续加大就

业政策宣传落实力度，分类精准推送政策信息，提升就业政策知晓度和到达

率，推动更多政策网上办、自助办、帮办快办，提高政策享受便利化水平，促

进就业大局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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